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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低龄老年人选择再就业，再就业老年人权益保护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明

确了积极老龄化、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概念和理论，分析了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现状，学习了日本、

美国和英国的老年权益保障制度，针对保障老年人就业权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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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tive aging, more and more young and elderly people are choosing to seek em-
ployment agai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in reemploy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active aging and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employment of young old people, learns 
from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in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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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Kingdom,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in protecting the em-
ploy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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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我国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下，如何保障再就业老年人的权益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是应对我国兼具复杂性、严峻性、紧迫性

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新路径。[1]努力实现积极老龄化，鼓励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延长我国人口红利，推动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一步。越来越多的低龄老年人由于补贴家用、

创造更多人生价值等原因选择退休再就业和延迟退休，但目前我国对劳动者作出的保护只是针对法定年

龄内就业的劳动者，对于再就业老年人权益缺乏保护，使再就业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他们的权益如何

得到保障是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2]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通过本文将积极老龄化与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结合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研习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进

一步深化对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认识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希望社会普遍意义上对老年人的看法有所改观，

进一步挖掘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也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促进低龄老年人进一步参与社会生活，发光发

热，继续实现人生价值，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促进社会更好的发展。 
目前，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论文研究已经比较完备，但是对于积极老龄化和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如何

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还相对不足，老年人所具有的特殊性和目前在再就业老年人保护仍缺失。

本文研究再就业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能促进我国老年权益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促进社会保障水平

的提高，丰富在老年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内容。 
我国现阶段面对着比较严峻的老龄化社会问题，保障再就业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方法和现实要

求，对于积极老龄化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保障再就业老年人权益、促进老年人再就业可以

缓解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社会养老金供应紧张的社会经济压力；可以促进老有所为、发挥余热，一定程度

上弥补社会劳动力的空缺；可以教授年轻人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促进用人单位的长足发展等。 

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研究法 
通过在知网、图书馆、以及其他网站阅读与本文有关的文献资料，筛选和学习与积极老龄化和再就

业老年人的相关文章，仔细阅读有关再就业老年人及权益保护的文献资料，分析国内外保障再就业老年

人经验和目前我国再就业老年人所遇到的就业权益保障困境并提出改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状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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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比较研究法 
通过学习了解日本、英国、美国的再就业老年人就业保障制度制定和执行的多个方面，国外已经执

行多年的相对完备的保障制度对于我国探索、建立和执行更加完备的再就业老年人就业保障制度具有学

习和借鉴的价值，而且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积极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是老年人自身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仅在机体、社会、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

他们要积极地面对晚年生活，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可以继续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2]积极老

龄化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在一生中体力、社会以及精神方面的潜能，并按照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能力去参

与社会，而且当他们需要帮助时，能获得充分的保护、保障和照料。 

2.1.2. 老年人再就业 
老年人再就业是老年人在退休后又重新参与社会工作以获得经济收入的一种方式。[3]中国老年人再

就业的方式主要有：参加各项社会服务性劳动和承接简易加工、整理劳动；由企事业单位所再次聘用；

专业技术咨询服务。 

2.1.3. 老年人就业权益 
老年人就业权益指的是 60 周岁以上、有一定的劳动能力的公民，自愿继续从事一些劳动工作的以获

取相应报酬的，应当在其从事工作的过程中享受的老年人特殊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

参加劳动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 

2.2. 理论基础 

2.2.1.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需求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且

在满足人的需要时，更高层次的需要不能跳过前一级的需要。马斯洛指出，人们在生活中实现某些需要，

有些需求优先于其他需求。最重要的是生理需求，实现其他层次需求层次必须要先实现生理需求。[4]老年

人具有不同于别的年龄阶段的特殊性，不同老年人群体所面对的需求层次是不同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

求是最基础的需求，多数老年人都能够满足基础需求，因此更多的老年人需要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交需

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老年人多参加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有益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2.2.2. 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的一生从出生开始，直至死亡，以生理年龄为标尺，共有三个人生阶段，分别

为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老年阶段是人生的最后阶段。个体消费与储蓄形成一定的联系，支

出水平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是平滑匀速提高的，而收入却具有从低到高达最高点后再次下降的趋势。并且

老年阶段的花费主要来源于年轻时期的财富储备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来说，由于现在生活水平得到提

高和医疗条件的进步，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相对总时长缩短，而老年时期的相对时长和绝对时常都延

长了。为了保证老年时期的生活质量，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将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3. 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现状分析 

不同性别的低龄再就业老年人中，其中男性更愿意在外工作，而女性则在家帮助照顾年迈的长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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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因为工作原因无法看顾的孙辈。[5]不同学历和职业的低龄再就业老年人中，高学历水平(大专及以上)
和各企事业单位退休的低龄老年人大部分主要通过返聘渠道再次就业。低学历水平和在企业上班的低龄

老年人本身劳动技能较弱，会倾向于从事门卫、保安等没有太多的保障且福利待遇较差的工作，其退休

后无法继续从事以前的工作，找到的再就业岗位是进入门槛低、就业技能需求度低的岗位。[6]不同个人

经济水平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中，个人经济水平较好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比例最高，这部分低龄老年人

所具备的工作技能可够获取更多报酬；个人经济水平非常困难的低龄老年人次高，这部分低龄老年人没

有养老金或者养老金较低多出于为自己晚年生活增加保障的考虑；个人经济水平一般的低龄老年人群再

就业比例最低。[6] 

4. 保障低龄老年人权益存在的问题 

4.1. 法律法规对于保障低龄老年人就业权益的不完善 

即使我国现阶段对于老年权益保护已经出台了不少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不能意味着老年就业权益已

经完全不会受到侵害；部分法律法规未能与时俱进、及时完善，有少部分法律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

的社会现状。保障低龄老年人就业权益仍然需要我国法律制度层面做出进一步改善。 

4.2. 社会对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观念认识的陈旧 

社会对于老年人的固化观念是到了一定 60 岁就要退休，退出社会生产活动，认为老年人的身体情况

和智力水平已经不足以再支撑参与社会劳动，或者认为老年人已经辛苦大半辈子应该回家休息享受天伦

之乐。[7]不管是哪种观点，都指向老年人已经不再创造价值，完全需要社会和家庭的供养，老年主体被

淡化出社会。但是事实上，有很多老年人不仅身体状况良好，思维方式与时俱进，还掌握了年轻一代所

不具有的工作经验和熟练技能，他们不仅可以继续工作，还能老有所为教授年轻群体毕生所学。这种固

化的观念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缺失。 

4.3. 再就业低龄老年人对保障个人权益认识的不足 

大多数再就业老年人在工作中遇到报酬、医疗、意外伤害等权利受损时，还不能很好地拿起法律的

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也有很多再就业老年人维权时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

部分再就业老年人说从事的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对于维权和保障认识不足，为后续再就业老年人权益

的保障也增加了实操性的难度。[8] 

4.4. 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技能不足和质量不高 

就业质量主要是指就工作的收入、工作的环境、就业者的个人发展前景以及就业者对工作的满意程

度。而为了缓解经济压力而选择再就业的老年人普遍表现出工作技能缺失，他们通常选择依靠劳力赚取

收入，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机能水平的下降，收入水平更加难以保障。因此很难避免选择的工作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工作时间长、时薪较低、工作环境较差的情况。而面对工作技能不足，这些再就业

老年人却只能选择这些就业质量低的工作来维持当前收入。[9]因此，如何提升老年人的技能水平，从而

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就成为保障再就业老年人权益的重要一环。 

4.5. 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求职困难 

绝大多数低龄老年人仍然有信息闭塞、找工作渠道狭窄的情况。[10]由于正规的人才市场和中介公司

的限制条件较多，多数老年人再就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寻找工作，处于一个零散、自发、毫无目的地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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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再就业的状态，盲目求职会导致再就业成功率的下降。除此之外，招聘的方式比较单一，招聘途径存

在安全漏洞。老年人的防范意识有待加强，也会导致老年人求职的困难。 

5. 外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经验借鉴 

5.1. 外国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制度 

5.1.1. 日本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制度 
1971 年日本推出《有关促进中高龄者雇用的特别措施法》，内容为：针对中老年人在进行再就业之

前需要对他们展开一些针对性的培训，确保能够符合后续的岗位要求，具备足够的能力。1986 年，再次

修订，提出重点关照年龄超过 55 周岁的再就业公民，这可以提高退休人员的再次就业率，有助于退休人

员再就业。2013 年推行《高龄雇佣安定法》，其主要内容是鼓励社会当中的退休人员可以重新回到工作

岗位，要求社会当中的用人单位不能以各种不合理要求解雇那些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还没有超过 65 周

岁且还持有强烈工作意向的高龄员工。日本对于退休人员再次就业所持有的态度都是以鼓励为主，并且

对于相关用人单位的再就业者在福利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1.2. 英国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制度 
2004 年《雇佣关系法》鼓励和支持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选择再就业，这是一

种法律形式的保障。2006 年实施《雇佣平等年龄规则》，加强了对老年人再就业的保障。英国成立老龄

问题委员会，有助于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有效的就业信息；英国企业自发成立“退休员工返聘制度”为老

年人再就业提供更多渠道。 

5.1.3. 美国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制度 
1965 年，美国出台《美国老年法案》规定 55 岁以上的老年人享有优先资格，较低收入者有优先安

排工作的机会。[11] 1975 年，美国推出《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案》规定：禁止对再就业老年人毫无理

由的歧视。1990 年《高龄工人福利待遇保护法案》再次进行新的修订，规定作为雇佣方不可以由于雇佣

者年龄过大就直接对其原本应享有的福利进行不同程度上的剥夺。美国政府对于退休老年人再就业是十

分理解和大力支持的，专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进行鼓励和帮助，比如设立有关的网站和管理部门，以此

来更好地为退休再就业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此外美国政府根据不同职业的特点和不同职业退休再就

业人员特点进行分别对待，此做法能够使退休人员再次就业问题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效。 

5.2. 外国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制度启示 

5.2.1. 重视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立法 
立法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非常重要，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再就业老年人权益保障有法可依，详细

的实施细则使权益保障法能在实施的过程中最大程度的保护再就业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管是日本、英

国、还是美国都在不断的出台和修订各种老年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12]而对于我国而言，要因时因

地制宜，制定和修订符合我国国情的老年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5.2.2. 鼓励多主体参与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 
对于一个群体的保护需要多主体的参与，国家、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人都应当承担起保护老年再

就业权益的主体责任。国家参与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让权益保障有法可依；社会营造保护再就业

老年人的积极氛围；企业承担起重视再就业老年人的责任，为他们提供合理的岗位、职业培训、薪酬和

福利待遇；家庭应鼓励老年人在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同时参与保护家中老人的合法权益；老年群体

应提高自我权益保护意识。[12]多主体的参与使得老年人的权益能更好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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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为再就业老年人提供社会福利 
有不止一个国家提出老年人在面临退休时可自主选择是否可以继续工作，用人单位不得强制推行退

休政策，这对于老有余力的低龄老年人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福利。除此之外，成立委员会保障老

年人的权益，为再就业老年人提供援助；政府增设公益岗位，让更多愿意再就业的老年人有工作可以选

择；为低龄老年人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个人竞争力等都是社会所能为有再就业意愿的

低龄老年人提供的福利。更优厚、更完备的社会福利对于再就业老年人非常有帮助。 

6. 保障再就业低龄老年人权益的可行性建议 

6.1. 健全保障再就业老年人的法律法规，并确保其实施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补充立法内容，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保障老年人始终享有劳动者的所有合

法权益。保障老年人在再就业过程中能享有和年轻人同等权益，维护受侵害的低龄老年人就业者的劳动

权利。[13]《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指出，老年人参与劳动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低龄老年人参加劳动

工作，应当和其他年龄段劳动者享有同样的权益，各类企业和组织不得歧视、不得克扣、不得拒付，确

保低龄老年人财富分配权、机会享有权、社会参与权。 

6.2. 营造鼓励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社会氛围 

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受到亲属态度和社会环境氛围的影响。鼓励低龄老年人再次参

与劳动市场，帮助低龄老年人改变对再就业的看法和态度，提升他们的再就业热情。从家庭内部，鼓励

代际支持，帮助低龄老年人平衡家庭事务和再就业的时间冲突。[14]从社会层面，通过电视、广播、短视

频多方面渠道，充分宣传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先进榜样，倡导树立低龄老年人自立自强、老有所为的积极

老年观。社会上普遍存在对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消极印象，认为老年人体力不能支撑劳动强度，反应迟

钝，身体更容易受到创伤改变等传统观念，引导全社会充分认识低龄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努力营造全社

会积极看待、热情支持低龄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良好氛围。 

6.3. 强化再就业低龄老年人自我保护意识 

开展日常的法律宣传教育，强化老年群体对《劳动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规的认识，提高

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15]可以选择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展开相关的活动，例如开展维权宣传与法制

教育工作、鼓励家庭中年轻人与再就业老年人进行有关于老年权益保障代际沟通。用人单位不得在进行

招聘或者是人事任命的时候存在对于老年人就业的歧视心理，要尊重他们的权益，鼓励他们强化自我保

护意识。只有老年人自己强化了权益保护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了

自己的权益需要保护的时候，任何有关于就业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方式方法都能够事半功倍。 

6.4. 大力开展面向再就业低龄老年人的职业教育 

面对再就业低龄老年人的职业教育具有特殊性，它不同于面对年轻一代的职业教育。[16]老年职业教

育需要考虑到老年群体的特殊性，难度不宜过高，要照顾到他们学习能力因身体机能下降所导致的减弱，

要考虑到真正需要职业教育的群体是那些长期从事体力劳动、长期获得低收入的老年群体，要考虑到学习

周期宜短不宜长和老年群体对课程的接受程度，应十分注重实用性。[17]大力开展面向低龄老年人的职业

教育有助于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减轻家庭负担，促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促进积极老龄化。 

6.5. 增加聘用低龄老年人的公益岗位 

政府聘用的公益岗位制定岗位时，既要考虑低龄老年人的能力、实际需求和低龄老年人的体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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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时长也要考虑用人单位的实际，比如社区图书管理员、社区活动室管理员、景区保洁员等。[18]
针对有身体条件的退休人员，人社部门可以主动询问是否有再就业的意愿，为这类人员登记就业意愿。

开发一批针对低龄老年人的公益性岗位，采取自愿原则，低龄老年人都可以报名，通过筛选，聘用满足

岗位要求的低龄老年工作者。[19]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有利于释放巨大的人口红利，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通过增设适当的公益岗位，低龄老年人可以继续活跃在社会生产生活活动中继续发光发热，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而以政府公信力为载体的公益岗位会成为大多数有再就业意愿的低龄老年人的更优选择，虽然

所能够提供的薪水不高但是却能保障再就业低龄老年人的权益。[20] 

7. 结语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查阅了大量积极老龄化和就业老年就业权益保障相关文献资料，

明确了积极老龄化、老年人再就业和老年人就业权益的概念，以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为

理论基础。本文简要分析了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现状，以期更加了解研究主体；分析学习了日本、英国、

美国的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制度，希望能够因时因地制宜地对于我国老年权益保障提供一些启示。本文

指出了再就业老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法律法规对于保障低龄老年人就业权益问题的

不完善；社会对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观念认识的陈旧；再就业低龄老年群体对保障个人权益认识的不足；

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技能不足和质量不高。最后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性措施建议：健全保障

再就业低龄老年人的法律法规，并确保其实施；营造鼓励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社会氛围；强化再就业低

龄老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大力开展面向再就业低龄老年人的职业教育；增加聘用低龄老年人的公益岗位。 
目前我国的老龄化形势相对严峻，积极老龄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能够维护再就业老年人的权益对于积极老龄化具有促进作用。书写本文以期能够更加重视再

就业低龄老年人以及他们的就业权益保护相关问题，提升再就业老年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鼓励更多的

老有余力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继续书写他们的人生价值，继续做出他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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